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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宿州市医疗保障局 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
会关于修订完善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

知》(宿医保秘〔2023〕39号)的解读

2023 年 11 月 29 日，宿州市医疗保障局（价采科）印发了《宿

州市医疗保障局 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修订完善部分医疗

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(宿医保秘〔2023〕39 号)，现将《通知》

解读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和依据

为促进新医疗服务项目临床应用，满足患者诊疗需求，根据

《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规范完善部分

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（皖医保秘【2023】70 号）、《安徽

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修订完善部分医疗服

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（皖医保秘〔2023〕71 号）文件精神，按照

市医保局《关于做好当前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》（宿

医保秘〔2021〕46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起草了《关于

修订完善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。

二、制定意义和总体考虑

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服务需求，增强现行价格项目

对医疗技术和医疗活动改良创新的兼容性，提升医疗服务价格项

目规范性，修订完善了 44 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；同时为解决历

史遗留实际问题，促进生产经营设备（耗材）的各类市场主体公

平待遇、公平竞争，减轻群众就医负担，修订完善 72 个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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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消进口加收政策。

三、研判和起草过程

根据省文件要求，对全市公立医疗机构拟定价医疗服务项目

2019年、2022年两年的服务开展情况及拟调价医疗服务项目2019

年、2022 年医保基金支出情况进行了调查，于 2023 年 11 月初经

专家组论证会研究，广泛征求意见，在充分支持医疗机构新项目

新技术开展、充分尊重医务人员医疗技术和劳动价值的基础上，

兼顾考虑群众就医负担，并参考周别地市价格制定情况，规范修

订部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并制定我市三、二、一级公立医疗机构

最高限价。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由宿州市医疗保障局价采科牵

头起草了《关于修订完善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，并经

合法性审查、公平竞争审查、会议审定、等程序最后于 2023 年

11月 29 日印发实施。

四、工作目标

按照安徽省最高指导价格标准，并与长三角城市价格保持合

理衔接，推进“填空式”医疗服务价格调整，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

项目价格，本《通知》在各地做好信息维护的基础上自 12 月 1

日起正式执行。

五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主要内容。共修订 116 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同时停

用 3 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。对其中 29 个项目进行联动调价，72

个项目取消进口加收政策。

（二）问题说明。《通知》中提到取消 72个医疗服务价格

项目进口加收政策。根据《宿州市医疗保障局 宿州市卫生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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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关于印发宿州市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 2022 版的通知》

（宿医保发〔2022〕3 号）文件规定，采用进口仪器医疗服务项

目价格均可加收 20%-150%不等，此次取消进口加收政策将大大

降低医疗服务项目价格。

六、创新举措

在此次调整的 116个价格项目中，对其中 29 个涉及定、调价

的项目经价格调查、专家组论证、广泛征求意见，并参考省以及

周边地市价格制定情况，根据我市实际情况进行了联动调价，制

定了我市三级、二级、一级公立医疗机构的最高指导价。

七、落实措施

我局将联合多部门协同，加强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和

基金监督、加强公立医疗机构的综合监管和指导、加强公立医疗

机构运行情况检测和成本管理。同时，指导医疗机构及时公示医

疗服务价格收费标准，不得强制服务并收费，不得采取分解收费

项目、重复收费、扩大收费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，维护患者

合法权益。

八、政策咨询渠道

咨询科室：宿州市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科

咨询电话：0557- 30601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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